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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申 訴 人：○○○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 

服務學校及職稱： 

原 措 施 機 關：○○○○○○○○○○ 

地址： 

代表人：  

 

 申  訴  事  由：申訴人不服原措施機關114年7月31日○○○○○字第1141078516號   

                 「申誡一次」令，依法向本會提起申訴，本會評議決議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 

 

事 實 

一、申訴人申訴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 

(一)申訴人於113年9月16日收受疑似不適任檢舉陳情案公文，並於113年9月20日及

113年11月1日出席訪談。調查報告兩度展延，114年5月7日列席原措施機關校

長考核小組會議（下稱考核會議）。 

(二)114年5月7日會議列席當天仍未收到調查結果，包含去識別化的調查報告，○

○○只通知申訴人，關於疑似違失行為要列席說明，至於調查事件成立與否，

皆未有正式函文通知申訴人。亦即直接跳過調查結果，要申訴人列席考核會議，

漠視申訴人的防禦權。 

(三)未提供申訴人調查報告，甚至連關於兩個違失行為爭點，在調查報告中的程序

論述或實體論述，也未能提供給申訴人，只有會議通知單上的短短四行文字，

申訴人只能單就這四行文字於考核會議中說明。 

(四)申訴人認為112年9月14日當天，○○○負責人邀請的觀禮貴賓觀旅局、文化局、

區公所，盡皆為官方人員，臺南市政府甚而發布新聞稿，足證無任何所謂的

「營利性」活動，單純的推廣民俗體育及傳統表演藝術，僅係以開幕式冠名。 

(五)當天表演結束，○○○也捐贈○○國小學生獎助學金，鼓勵學生繼續參與民俗

體育及傳統藝術活動，可說是有相當的對價關係的，並非「免費」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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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撤銷申誡1次處分。 

 

二、原措施機關主張略以：  

(一)原措施機關於113年7月31日接獲市議員○○○服務處受理民眾陳情申訴人疑似涉

有不適任情形，包括安排學生表演事件、免費出借學校場地事件、期末聚餐費用

事件、撤銷校園霸凌調查報告另為一附記修正調查報告事件、領導管理事件、濫

用國教輔導團名義事件等，前經原措施機關外聘3名專家學者組成調查小組進行

調查，並於114年1月20日作成調查報告，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1)有關安排學生表演事件部分:經查申訴人安排鼓藝隊學生於112年9月14日上午

為民宿業者擔任開幕表演項目，確有犠牲上課時間之情事，難謂符合國民中

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下稱實施要點）第2點第2項、第3點第2項保障學

生受教權益俾利學生獲得完整學習節數之規定。又依實施要點第5點第2項後

段規定略以，違反相關規定或未據以落實教學正常之校長，經限期改善而届

期仍未改善者，應依規定議處。爰調查小組建議申訴人於接獲調查報告之日

起1個月內提出針對該校未來有安排學生於上課時間參加社團對外之活動，而

未能依課表受教時，如何安排參與學生具體補課計畫及實施規範之改善報告

送原措施機關備查;並於接獲報告之日起3個月內於校內公告實施規範並進行

宣導，如屆期仍未改善則應依規定予以懲處。 

(2)有關免費出借學校場地事件部分:經查112年7月26日○○○○○(該旅宿代表

人與○○○○協會之代表人為同一人)向○○國小申請於112年9月14日借用視

聽教室，經申訴人蓋章核准在案，惟申訴人未詳酌申請人活動計畫或相關資

料，僅片面以民宿或○○協會成立係對社區有益，認為非單純民宿開幕，且

以活動有市府官員到場致詞且有發新聞稿為據，而認係市府合辦活動，核准

借用並免予收費;惟該○○係屬民間營利事業團體，且其活動本質為營利性活

動，非屬107年12月21日修正通過之臺南市各級學校校園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下稱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之「僅主管機關、學校或其他政府機關辦理

相關業務會議及活動時，校園場地之管理機關使得免收或減收相關費用」或

第3項規定之「身心障礙團體、學校家長會、志工團辦理非營利活動，學校得

視具體事實減收相關費用」之情形。另依管理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管理之

學校於上課時間對外開放團體申請校園場地之原則為課餘時間且不得影響學

校教學及校園管理，爰申訴人免費借用該校視聽教室予○○○○○辦理揭幕

活動，已違反上開規定。 

(3)至其餘期末聚餐費用事件、撤銷校園霸凌調查報告另為一附記修正調查報告

事件、領導管理事件、濫用國教輔導團名義事件等，經查無相關行政違失。 

(二)有關申訴人認未收到任何調查結果亦未告知是否成立，卻直接通知其列席考核

會議，就疑似違失行為說明，武器不對等乙節，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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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考核辦法（下稱考核辦法）第7條規定，校長之平時考核，應隨時根據具體

事實，詳加記錄;如有合於第2項獎懲基準之情形者，應予以獎勵或懲處，又依

考核辦法第14條規定，考核小組於審查受考核校長擬考列丙等或懲處事項時，

應以書面通知該校長陳述意見:通知書應記載陳述意見之目的、時間、地點、得

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原措施機關於114年4月29日發文通知申

訴人列席陳述意見，申訴人於114年5月7日出席陳述意見，經原措施機關考核小

組委員詢問釐清相關爭點後，依調查報告及相關資料之具體事實及申訴人意見

作成決議。 

(三)有關申訴人認○○○○○於112年9月14日舉辦之活動為非營利，當日表演結束

後捐贈○○國小學生獎助學金，有對價關係，並非免費借用乙節，經查該○○

係屬民間營利事業團體，112年9月14日民宿開幕活動本質為營利性活動，又申

訴人於○○○○○提出申請時即應依管理辦法規定審核是否予以收費以及適當

之借用時間，惟查申訴人確實准予免費借用學校場地予○○○○○，與該○○

負責人活動結束後提供獎學金無涉。 

(四)綜上所論，本案申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理 由 

一、本案所涉之相關法令規定如下： 

(一)依《教師法》第50條：「各級學校校長，得準用教師申訴之規定提起申訴。」爰申訴

人得準用教師申訴之規定，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下稱評

議準則）第3條第1項:「教師對學校或主管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起申訴、再申訴。」準此，申訴人應屬適格。 

(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不適任事實調查處理辦法》（下稱調查處理辦法）第2條

第1項後段:「……五、涉及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7款、第10款至第12款、第13款

非性別事件之規定：依本辦法規定調查。……」 

(三)調查處理辦法第5條第1項:「主管機關為辦理第2條及第3條事件之調查、處理，應組

成校長事件審議會，置委員7人至15人，其中1人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均由主管

機關聘（派）兼之；委員任期2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 

(四)調查處理辦法第8條第1項:「主管機關接獲檢舉或知悉校長疑似涉及第2條或第3條

規定情形，應於2個工作日內交由審查小組審查是否受理，並定期向校長事件審

議會報告審查結果。」 

(六)考核辦法第7條:「(第1項)校長之平時考核，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加記錄；其有合

於第2項獎懲基準之情形者，應予以獎勵或懲處。(第2項)獎勵分記大功、記功、嘉獎；

懲處分記大過、記過、申誡；其基準規定如下：……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申

誡：……（八）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第3項)前項各款所列

記大功、記功、嘉獎、記大過、記過、申誡之規定，得視其情節，核予1次或2次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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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 

(七)《規費法》第7條前項:「各機關學校為特定對象之權益辦理下列事項，應徵收行

政規費。」 

(八)《臺南市各級學校校園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第2項)主管機關、

學校或其他政府機關辦理相關業務會議及活動得免收或減收相關費用。(第3項)

身心障礙團體、學校家長會、志工團辦理非營利活動，學校得視具體事實減收相

關費用。」同法第5條規定:「校園場地在不影響學生上課、教學及校園安全管理

之原則下，各級學校應對外開放使用，其申請使用規定如下:一、申請校園場地

之時間，平時上課日為課餘時間，且不得影響學校教學及校園安全管理。」 

(八)依評議準則第12條第1項前段：「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30日

內以書面為之。」申訴人於114年8月6日收受原措施機關114年7月31日○○○○○

字第1141078516號「申誡一次」令，並於114年9月5日向本會提起申訴，本案於

法定期間提起，應屬適法。 

二、程序部分 

(一)原措施機關接獲民眾陳情申訴人疑似涉有不適任情形，依調查處理辦法第8條組成

校長事件審議會審查小組，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受理，後依同法第10條規定成立調

查小組調查。調查小組於113年9月20日召開第1次調查小組會議，113年11月1日約

談申訴人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後經延長2次，於114年1月20日完成調查報告，調

查時間符合同法第14條規定。 

(二)原措施機關於114年2月19日召開第1次校長事件審議會，經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決

議調查報告修正後通過，申訴人之行為事實認定，尚無涉及調查處理辦法第2條第1

項第5款及第2項所定之情形;爰依同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由主管機關依考核

辦法相關規定處理。 

(三)原措施機關依考核辦法第10條、第11條之規定，設置113學年度校長考核小組11人

(其中男性6人，女性5人)，其設置符合性別比例規定。 

(四)原措施機關於114年5月7日召開校長考核小組113學年度第5次會議審議申訴人違

失行為建請懲處案，出席人數6人，符合考核辦法第12條:「考核小組開會時，應

有全體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之規定。

以114年4月29日○○○○○字第1140608619B號函通知申訴人列席陳述意見，符

合同法第14條規定，申訴人於114年5月7日出席說明。經全體出席委員決議，因

案內調查報告認定違失事實之適用法規尚有疑義，提請原措施機關校長事件審議

會釐清後再提送下次會議審議。 

(五)原措施機關於114年6月13日召開第2次校長事件審議會修正適用法規，經全體出席

委員無異議決議調查報告修正後通過。後於114年7月30日召開校長考核小組113學

年度第7次會議，經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決議核予申訴人申誡1次之處分。以上程

序均符合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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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體部分 

(一)原措施機關處理申訴人疑似涉有不適任情事依調查處理辦法啟動調查，召開校長

事件審議會，認定申訴人尚無涉及第2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所定之情形;爰依同法

第1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由主管機關依考核辦法相關規定處理。此係原措施機關內

部調查結果，基於程序無重大瑕疵亦無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

本會尊重調查報告認定之結論。 

(二)依《規費法》第7條及《臺南市各級學校校園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學

校出借校園場地時除公務需要、非營利活動得免收或減收費用外，其餘情況均應

徵收行政規費。 

(三)卷查○○國小學校校園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申請書，用途載明○○○○○開幕、

○○○○協會成立，參加對象為集團貴賓，並無檢附任何文件，收費項目勾選

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免收相關費用，由申訴人核章在案。然○○○○○為民間

營利事業團體，其開幕式係屬營利性活動，又發展協會成立無活動計畫或相關

資料，難以認定符合免收或減收之情形。 

(四)再查申請表上使用時間為112年9月14日(星期四)早上8點30分至11點，使用地點為

視聽教室，明顯違反《臺南市各級學校校園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

申請校園場地之時間，平時上課日為課餘時間，且不得影響學校教學及校園安全

管理。」之規定。 

(五)是以，本案原措施機關114年7月31日○○○○○字第1141078516號「申誡一次」

令，洵屬依法有據，並無不當。本會對其所作成之決議予以尊重，自應予以維持。 

四、綜上所論，本件申訴案為無理由。爰依評議準則第29條規定，決議如主文。 

 

 

 

 
 
 
 
 
 
 
如不服本評議決定者，得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2 月 4 日 

 


